
证券代码：002600� � � � � �证券简称：江粉磁材 公告编号：2014-069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鹤山市江磁线缆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

议于

2014

年

9

月

5

日上午

9

点

30

分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

本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收购鹤山市江磁线缆有限公司

45%

股权暨增加经营范围的

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

cn

）

上刊登的公司

2014-066

号

《

关于收购鹤山市江磁线缆有限公司

45%

股权暨

增加经营范围的公告

》。

截至目前

，

相关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已完成

。

变更后

，

鹤山市江磁线缆有限

公司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其变更后的登记信息如下

：

经营范围

：

生产

、

销售电磁线

、

裸圆铜线

、

塑料电线及原辅材料

，

仪器仪表

，

机械设备

，

货物

、

技术进出口业务

；

批发

：

铜

、

锌

、

镍

、

家电

、

电子产品

、

电池

、

五金

制品

，

佣金代理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特此公告

。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九日

2014年 9月 19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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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80� � � � �证券简称:黄海机械 公告编号:2014-037

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

《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

该

５

，

０００

万元额度可

滚动使用

，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

并授权总经理行使该项投资决策

权并由财务负责人负责具体购买事宜

。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２

日刊登于

《

证券

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

关于使用自

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４－０１３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７

日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机耕路支行签订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协议

》，

使用自有闲置资金

５００

万元购买银行

理财产品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理财产品主要情况

１

、

产品名称

：“

汇利丰

”

２０１４

年第

４２２６

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理财产品

２

、

客户预期净年化收益率

：

４．６０％

年或

２．６０％ ／

年

３

、

产品风险评级

：

低风险

４

、

产品类型

：

保本浮动收益

５

、

产品期限

：

４０

天

６

、

产品起息日

：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１８

日

７

、

产品到期日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８

、

认购额

：

机构起点金额

５００

万元

，

按

１００

万元递增

。

９

、

本金保证

：

本理财产品由中国农业银行为投资人提供到期本金担保

，

１００％

保障

投资者本金安全

。

１０

、

计息方式

：

１

年按

３６５

天计算

，

计息天数按实际理财天数计算

。

１１

、

投资范围

：

本理财产品本金由中国农业银行

１００％

投资于同业存款

、

同业借款

等低风险投资工具

，

收益部分与外汇期权挂钩获得浮动收益

。

１２

、

产品质押

：

本理财产品可质押

。

１３

、

提前终止条款

：

本理财产品投资者无权提前终止

。

产品存续期内

，

如出现

《

协

议

》

约定的情况

，

中国农业银行有权利但无义务提前终止本理财产品

。

如果中国农业

银行提前终止本理财产品

，

中国农业银行将在提前终止日前

２

个工作日内向投资者

发出提前终止公告

。

１４

、

提前终止清算

：

如农业银行决定提前终止此产品

，

提前终止日即为产品实际

到期日

，

本理财产品依产品实际投资收益率和实际理财天数进行清算

，

具体以农业银

行相关通告为准

。

中国农业银行将在提前终止日后

２

个工作日内将理财产品本金及

收益

（

如有

）

划转至投资者原账户

。

１５

、

申购和赎回

：

本理财产品在产品到期日之前不对投资者开放产品申购和赎

回

。

１６

、

资金来源

：

自有闲置资金

１７

、

关联关系说明

：

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

１８

、

风险提示

（

１

）

认购风险

：

如出现市场剧烈波动

、

相关法规政策变化或

《

中国农业银行理财产

品协议

》（

以下简称协议

）

约定的可能影响本理财产品正常动作的情况

，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国农业银行

）

有权停止发售本理财产品

，

投资者将无法在

约定认购期内购买本理财产品

。

（

２

）

政策风险

：

本理财产品是根据当前的政策

、

法律法规设计的

。

如国家政策和相

关法律法规发生变化

，

可能影响本理财产品的认购

、

投资动作

、

清算等业务的正常进

行

，

导致本理财产品理财收益降低甚至导致本金损失

。

（

３

）

市场风险

：

本理财产品涉及汇率风险

，

可能会涉及到利率风险等其他多种市

场风险

。

（

４

）

流动性风险

：

若出现约定的停止赎回情形或顺延产品期限的情形

，

可能导致

投资者需要资金时不能按需变现

。

（

５

）

信息传递风险

：

中国农业银行按照

《

协议

》

及本理财产品说明书有关

“

信息通

告

”

的约定

，

发布本理财产品的相关信息

。

投资者可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营业网点以及

中国农业银行官方网站获知

。

如投资者在认购产品时登记的有效联系方式发生变更

且未及时告知或因投资者其他原因导致中国农业银行无法及时联系投资者

，

则可能

会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

。

（

６

）

募集失败风险

：

产品认购结束后

，

中国农业银行有权根据市场情况和

《

协议

》

约定的情况确定本理财产品是否起息

。

如不能起息

，

投资者的本金将于通告募集失败

后

３

个银行工作日内解除冻结

。

（

７

）

再投资

／

提前终止风险

：

中国农业银行可能于提前终止日视市场情况或在投

资期限内根据

《

协议

》

约定的提前终止本理财产品

。

（

８

）

不可抗力风险

：

因自然灾害

、

社会动乱

、

战争

、

罢工等不可抗力因素

，

可能导致

本理财产品认购失败

、

交易中断

、

资金清算延误等

。

１９

、

风险应对措施

（

１

）

公司财务部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

、

项目进展情况

，

如评估发现存在

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

，

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

控制投资风险

；

（

２

）

公司审计部负责对投资银行理财产品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

，

每

个季度末应对银行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分析

；

（

３

）

独立董事

、

监事有权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

必要时可以聘请专

业机构进行审计

；

（

４

）

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

，

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银行理财产品以

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

二

、

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为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

，

在保证公司正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基础上

，

使用

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

通过进行适度的保本型短期理财

，

能获得一定的投

资收益

，

为公司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

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利益

。

三

、

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情况

序号 签约方

产品

名称

预期年化收

益率

（

％

）

投资金额

（

万元

）

投资理

财期限

产品

类型

到期收益

（

元

）

１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连云

港分公司

人民币

“

按期开

放

”

４．２ ５００ ２０１４．０６．２４－２０１４．０８．２６

保证收益型

３６

，

２４６．５８

２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连云港分

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利多多财富班车

３

号

４．７ ５００ ２０１４．０９．１７－２０１４．１２．１５

保证收益型 尚未到期

四

、

独立董事

、

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关于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的意见

独立董事

、

监事会及保荐机构意见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２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五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机耕路支行签订的

《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协议

》、《

理财产品及风险和客户权益说明书

》。

特此公告

。

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9月 18日

股票代码：000039、299901� � � �股票简称：中集集团、中集 H代 公告编号：【CIMC】2014-037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诉讼和仲裁进展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有关诉讼和仲裁的基本情况

中集来福士海洋工程

（

新加坡

）

有限公司

（

"

中集来福士

"

）

为本公司的全资附属

公司

。

中集来福士及其下属子公司为巴西

Schahin

集团

（

"Schahin"

）

子公司建造的

深水半潜式石油钻井平台

SS Pantanal

以及

SS Amazonia

已分别于

2010

年

11

月及

2011

年

4

月交付

。

在该等钻井平台建造过程中

，

中集来福士及其下属子公司为

Schahin

及其关联公司提供了垫资服务

，

以完成该等钻井平台的建造及交付

。

但

Schahin

及其关联公司未能依照与中集来福士签署的相关协议偿还支付船舶建造

款

（

共计

14,230

万美元

）

和垫资款

（

共计

6,613

万美元

）。

因此

，

2011

年

12

月以后

，

中

集来福士及其子公司分别在美国纽约

、

英国伦敦对

Schahin

及其关联公司提起诉

讼和仲裁申请

，

要求其全额支付拖欠的款项

。

就垫资款

，

美国纽约仲裁庭于

2012

年

12

月根据相关的垫资协议作出裁决

，

裁

定

Schahin

及其关联公司向中集来福士及其子公司支付

6,947.07

万美元以及利息

和相关费用

。

截至

2013

年

11

月

4

日

，

中集来福士已依据纽约裁决成功收回全部垫

资款及利息等费用

，

合计

7,427.43

万美元

。

详情请查阅本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5

日

在香港联交所网站

（

www.hkexnews.hk

）

以及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

报

》、

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和本公司网站

（

www.cimc.com

）

上发布的

《

中国

国际海运集装箱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诉讼和仲裁进展的公告

》（

公告编

号

：【

CIMC

】

2013-044

）（

"2013

公告

"

）。

就船舶建造款

，

英国伦敦仲裁庭于

2013

年

6

月作出第一份先行裁决

，

裁定

Schahin

集团子公司向中集来福士支付

1,597.38

万美元及利息

。

截至

2013

年

11

月

4

日

，

中集来福士已依据上述裁决收到了

2,106.21

万美元

，

其中包括本金

1,597.38

万美元

、

利息及法律费用合计

508.83

万美元

。

详情请查阅

2013

公告

。

相关信息已于本公司

2011

年至

2013

年的中期报告及年度报告中进行了披

露

。

二

、

进展情况及对本公司影响

就船舶建造款

，

英国伦敦仲裁庭于

2014

年

5

月作出第二份先行裁决

，

裁定

Schahin

集团子公司向中集来福士支付

7,760.38

万美元

；

并于

2014

年

8

月作出第

三份先行裁决

，

该裁决主要针对中集来福士依据第

2

份先行裁决应收取的利息

。

截至

2014

年

9

月

17

日

，

中集来福士已依据英国伦敦仲裁庭第

2

和第

3

份先

行裁决收到了

10,555.03

万美元

，

其中包括本金

7,760.38

万美元

、

利息

2,771.63

万

美元及法律费用

23.02

万美元

。

该等款项的回收预计将对本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

产生正面影响

。

特此公告

。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9月 19日

证券代码：002456� � � �证券简称：欧菲光 公告编号：2014-089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

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4]459

号文核准

，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向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条件的

8

名特定投资者定向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10,045.2

万股

，

募集资金总额为

200,100.384

万元

，

扣除发行

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96,198.584

万元

。

公司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

于

2014

年

8

月

15

日全部到账

，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验证并出具了大

华验字

[2014]000321

号

《

验资报告

》。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

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

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和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经公司

2014

年

8

月

19

日召开的第二届

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

，

同意公司及广发证券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广发证

券

")

分别与中国银行深圳公明支行

、

建设银行深圳华侨城支行

、

工商银行深圳湾支行

及农业银行深圳公明支行

（

以下合称为

"

开户银行

"

）

签订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

以下简称

"

监管协议

"

或

"

本协议

"

），

具体情况如下

：

一

、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情况

1

、

公司在中国银行深圳公明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账号为

753663393647

，

截止

2014

年

8

月

15

日

，

专户余额为

661,985,840.00

元

。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高像素微

摄像头模组扩产项目

、

中大尺寸电容式触摸屏扩产项目

、

液晶显示模组扩产项目及传

感器及应用集成系统研发中心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公司以智能定期存款

（

七天通知存款

）

方式存放募集资金

661,985,840.00

元

。

公司

承诺上述存款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款方式

续存

，

并通知广发证券

。

公司存款不得质押或设置其他权利限制

。

公司若以保本理财产品等方式进行投资

，

应当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

，

并及时披

露

。

2

、

公 司 在 建 设 银 行 深 圳 华 侨 城 支 行 开 设 募 集 资 金 专 项 账 户

，

账 号 为

44201518300052528673

，

截止

2014

年

8

月

15

日

，

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600,000,000

元

。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高像素微摄像头模组扩产项目

、

中大尺寸电容式触摸屏扩产项目

、

液晶显示模组扩产项目及传感器及应用集成系统研发中心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

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公司以智能定期存款

（

七天通知存款

）

方式存放募集资金

600,000,000.00

元

。

公司

承诺上述存款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款方式

续存

，

并通知广发证券

。

公司存款不得质押或设置其他权利限制

。

公司若以保本理财产品等方式进行投资

，

应当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

，

并及时披

露

。

3

、

公 司 在 工 商 银 行 深 圳 湾 支 行 开 设 募 集 资 金 专 项 账 户

，

账 号 为

4000027729200523201

，

截止

2014

年

8

月

15

日

，

专户余额为

500,000,000.00

元

。

该专

户仅用于公司高像素微摄像头模组扩产项目

、

中大尺寸电容式触摸屏扩产项目

、

液晶

显示模组扩产项目及传感器及应用集成系统研发中心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公司以智能定期存款

（

七天通知存款

）

方式存放募集资金

500,000,000.00

元

。

公司

承诺上述存款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款方式

续存

，

并通知广发证券

。

公司存款不得质押或设置其他权利限制

。

公司若以保本理财产品等方式进行投资

，

应当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

，

并及时披

露

。

4

、

公 司 在 农 业 银 行 深 圳 公 明 支 行 开 设 募 集 资 金 专 项 账 户

，

账 号 为

41020800046688882

，

截止

2014

年

8

月

15

日

，

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200,000,000.00

元

。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高像素微摄像头模组扩产项目

、

中大尺寸电容式触摸屏扩产项目

、

液晶显示模组扩产项目及传感器及应用集成系统研发中心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

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公司以智能定期存款

（

七天通知存款

）

方式存放募集资金人民币

200,000,000.00

元

。

公司承诺上述存款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

存款方式续存

，

并通知广发证券

。

公司存款不得质押或设置其他权利限制

。

公司若以保本理财产品等方式进行投资

，

应当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

，

并及时披

露

。

二

、

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情况

1

、

公司及开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

《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

支付结算办法

》、

《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法规

、

规章

。

公司应当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

《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公司制定的

《

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

》。

2

、

广发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

，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

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

依据

《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

》

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

，

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

、

书面

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

公司和开户银行应当配合广发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

广发证

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

公司应当严格按照

有关规定和审批制度

，

妥善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

，

并建立每笔募集资金使用的记账记

录

（

包括但不限于审批单据

、

银行划款凭证

、

公司记账凭证等内容

）。

3

、

公司授权广发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易莹

、

万小兵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查询

、

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

；

开户银行应及时

、

准确

、

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

料

。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

广发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

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

4

、

开户银行按月

（

每月

10

日之前

）

向公司出具对账单

，

并抄送广发证券

。

开户银

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5

、

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

（

按照孰低

原则在

1,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5%

之间确定

）

的

，

开户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

通知广发证券

，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

6

、

广发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

广发证券更换保荐代表

人的

，

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开户银行

，

同时向公司

、

开户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

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

7

、

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广发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广发证券通知专户大额

支取情况

，

以及存在未配合广发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

，

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

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

但公司应在终止本协议前另行确定募集资金专户

，

并督促新的募

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与公司及广发证券另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8

、

本协议自公司

、

广发证券

、

开户银行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

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广发证券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

特此公告

。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9月 18日

证券代码:000652� � � �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4-72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

，

７７４

，

７２２

股

，

占总股本

０．１２０２７４％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４

日

。

一

、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以公司总股本

１０５

，

３９８．１３

万股为基数

，

非流通股股东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

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支付

１４

，

４８５．６７

万股股份作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利益平衡

的对价安排

，

即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股份获得

３

股股份

。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

、

届次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

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

。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为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

二

、

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履行情况

杭州市手工业合作社联合社

其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将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

十二个月内

，

不上市

交易或者转让

履约完成

章莉

其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将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

十二个月内

，

不上市

交易或者转让

履约完成

陈磊

其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将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

十二个月内

，

不上市

交易或者转让

履约完成

三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４

日

；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总数为

１

，

７７４

，

７２２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１２０２７４％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

序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无限售股

份总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

％

）

冻结的股份

数量

（

股

）

１

杭州市手工业

合作社联合社

１

，

５４１

，

８９９ １

，

５４１

，

８９９ １３．２０３７５２ ０．１０５３２８ ０．１０４４９５ ０

２

章莉

２３１

，

２８１ ２３１

，

２８１ １．９８０５３０ ０．０１５８００ ０．０１５６７４ ０

３

陈磊

１

，

５４２ １

，

５４２ ０．０１３２０５ ０．０００１０５ ０．０００１０５ ０

合 计

１

，

７７４

，

７２２ １

，

７７４

，

７２２ １５．１９７４８７ ０．１２１２３３ ０．１２０２７４ ０

四

、

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

股

）

比例

（

％

）

股数

（

股

）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

国家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８

，

４９０

，

０４９ ０．５７５４ ０ ８

，

４９０

，

０４９ ０．５７５４

３

、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２

，

８８４

，

６７７ ０．１９５５ －１

，

５４１

，

８９９ １

，

３４２

，

７７８ ０．０９１０

４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２３２

，

８２３ ０．０１５８ －２３２

，

８２３ ０ ０．００

５

、

境外法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６

、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７

、

内部职工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８

、

高管股份

７０

，

１８５ ０．００４８ ７６５ ７０

，

９５０ ０．００４８

９

、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１

，

６７７

，

７３４ ０．７９１４ －１

，

７７３

，

９５７ ９

，

９０３

，

７７７ ０．６７１２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４６３

，

８９６

，

１１８ ９９．２０８６ １

，

７７３

，

９５７ １

，

４６５

，

６７０

，

０７５ ９９．３２８８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４

、

其他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

，

４６３

，

８９６

，

１１８ ９９．２０８６ １

，

７７３

，

９５７ １

，

４６５

，

６７０

，

０７５ ９９．３２８８

三

、

股份总数

１

，

４７５

，

５７３

，

８５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１

，

４７５

，

５７３

，

８５２ １００．００

注

：

原监事董焱女士因个人原因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

日提出放弃监事候选人资格

，

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３

，

０６０

股全部锁定

，

导致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中高管股份增

加

７６５

股

。

五

、

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

况

本次解限前

已解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情况

股份数量

变化沿革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１

杭州市手工业合作社

联合社

－ － － － １

，

５４１

，

８９９ ０．１０４４９５

注一

、

注

四

、

注五

２

章莉

－ － － － ２３１

，

２８１ ０．０１５６７４

注 二

、

注

四

、

注五

３

陈磊

－ － － － １

，

５４２ ０．０００１０５

注 三

、

注

四

、

注五

合计

－ － － － １

，

７７４

，

７２２ ０．１２０２７４ －

注一

：

１９９２

年

９

月

，

原杭州市第二化学纤维厂出资

（

以下简称

“

第二化纤

”）

购买

了本公司股票

。

因第二化纤于

２０１３

年申请破产清算

，

杭州市手工业合作社联合社通

过拍卖取得第二化纤所持我公司

１

，

５４１

，

８９９

股限售股

。

另

５２３

，

９７６

股通过司法裁定

（《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

２０００

）

杭经初字第

６７１－７

号

），

径行变更

登记至泰达集团名下

，

以偿还泰达集团在股权分置改革中代其垫付的股份

。

股份过户

手续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

注二

：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

，

自然人章莉出资以原浙江植绒印花厂

（

以下简称

“

印花厂

”）

的名义购买了本公司股票

，

股票登记于原印花厂名下

。

因原印花厂于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

６

日被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萧山区分局吊销营业执照并注销

，

其法人资格已终止

，

原

上级主管部门萧山市国营工业总公司也因改制撤并归杭州市萧山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接管

。

经诉请

，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将原印花厂所持我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共

３０９

，

８７６

股判决归章莉所有

。

经协商

，

章莉已将股改中泰达集团代为垫付的对价偿

还

，

共

７８

，

５９５

股

。

股份过户手续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

注三

：

１９９２

年

９

月

，

黄国祥等

２００

余名自然人和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工会

（

以下简

称

“

监狱管理局工会

”）

各自出资以原上海电线塑料制品厂

（

以下简称

“

电塑厂

”）

的名

义购买了本公司股票

，

股票登记于原电塑厂名下

。

因原电塑厂于

２０００

年被依法裁定

宣告破产

，

经诉请

，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将原股东电塑厂所持我公司有限售条件股

份判决由黄国祥等

２００

余名自然人和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工会所有

，

其中黄国祥持有

２

，

０６６

股

。

自然人陈磊因继承

，

受让自然人黄国祥所持该部分有限售条件股份

，

共

２

，

０６６

股

。

经协商

，

陈磊已将股改中泰达集团代为垫付的对价偿还

，

共

５２４

股

。

股份过户

手续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初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

注四

：

股改实施日原第二化学纤维厂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

，

４７５

，

６２５

股

，

占总股本的

０．１４％

；

原浙江植绒印花厂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２１

，

３４０

股

，

占公

司总股本的

０．０２％

；

原上海电线塑料制品厂持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

，

７７０

，

７５１

股

，

占总

股本的

０．１７％

。

注五

：

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０

日实施了

２００７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每

１０

股送

３

股转

增

１

股派

０．３４

元含税

），

上述股东所持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相应增加

：

（

一

）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

，

自然人章莉出资以原浙江植绒印花厂

（

以下简称

“

原印花厂

”）

的名义购买了本公司股票

１５

，

０００

股

。

因公司历年分红送股

，

该股东现持有限售条件

股份共

３０９

，

８７６

股

。

（

二

）

自然人陈磊因继承

，

受让自然人黄国祥所持天津泰达股份法人股

，

原继承股

数为

１００

股

，

经历年分红送股

，

现股数变为

２０

，

６６

股

。

（

三

）

原股东第二化学纤维厂持有股份数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

，

经历年分红送股

，

现合作

社通过拍卖受让股数为

１

，

５４１

，

８９９

股

。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

序号

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

告

》

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股东

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数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股本

的比例

（

％

）

１ ２００６．１２．０８ ３８

户

５０

，

２２３

，

７４２ ４．７７

２ ２００７．０２．０２ ９

户

２２

，

２４５

，

２８５ ２．１１

３ ２００７．０６．２７ ８

户

１１

，

８９３

，

７４５ １．１２

４ ２００７．１２．２１ １１

户

１９

，

０５９

，

８９５ １．８０

５ ２００８．０４．２５ ４

户

６

，

８６９

，

５８９ ０．６５

６ ２００８．１２．１０ １

户

４１９

，

７０８

，

２５５ ２８．４４

７ ２００９．０２．１６ ８

户

３

，

２５８

，

９３４ ０．２２

８ ２００９．１２．０４ ３

户

３

，

７６２

，

２１５ ０．２５５

９ ２０１１．０１．２９ ２３１

户

３

，

６０８

，

５０６ ０．２４５

１０ ２０１３．０３．１３ １２

户

４２０

，

９２９ ０．０２９

六

、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

，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

，

泰达股份限售股份持有人均履行了其在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中做出的各项承诺

。

泰达股份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并不影响其他股改承诺

的履行

，

此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

剩余限售股份将依据法律

、

法规和有关承诺

的要求继续实行限售安排

。

泰达股份本次部分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符合

《

公司法

》、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

和

《

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备忘录第

１６

号

———

解除限售

》

等法律

、

法规

、

规则的有关规定

。

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不存在实

质性障碍

。

保荐人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泰达股份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

七

、

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

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

□

是

√

否

；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承诺

：

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不会通过深交所竞价

交易

、

系统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

如果计划未来通过深交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

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

，

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

，

将

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

八

、

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

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

是

√

否

；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

《

证券法

》、《

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

》

和本所有关业务规

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

九

、

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9月 19日

证券代码：601880� � � �证券简称：大连港 公告编号：临 2014-049

债券代码：122099� � � �债券简称：11连港 02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第二期公司债券 2014 年付息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由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于

2011

年

9

月

26

日发行的大连

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期公司债券

(

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将于

2014

年

9

月

26

日开始支付自

2013

年

9

月

26

日至

2014

年

9

月

25

日期间

(

以下简称

"

本年度

")

的利息

。

为保证付息工作顺利进行

，

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利息

，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

如下

：

一

、

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

、

债券名称

：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期公司债券

2

、

证券简称及代码

：

11

连港

02(

代码

：

122099)

3

、

发行人

：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4

、

发行规模

：

人民币

26.5

亿元

5

、

债券期限

：

七年期

（

附第五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

选择权

）

6

、

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

：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1]1226

号文件核准

发行

7

、

债券利率

：

票面年利率为

6.05%

，

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

8

、

债券形式

：

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

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证券登记机

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

。

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

，

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有关主管

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

、

质押等操作

9

、

起息日

：

2011

年

9

月

26

日

10

、

付息日

：

本期债券付息日为

2012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

9

月

26

日

（

如遇

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

若投资者

行使回售选择权

，

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2

年至

2016

年每年的

9

月

26

日

（

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

日

）

11

、

担保人及担保方式

：

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期债券提供无条件的不可

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2

、

信用级别

：

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

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

，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13

、

上市时间和地点

：

本期债券于

2011

年

11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

二

、

本期债券本年度付息情况

1

、

本年度计息期限

：

2013

年

9

月

26

日至

2014

年

9

月

25

日

，

逾期未领的债券

利息不另行计息

。

2

、

债权登记日

：

本期债券债权登记日为

2014

年

9

月

25

日

，

截止该日下午收

市后

，

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对其托管账户所记载的本期债券余额享有本年度利

息

。

3

、

本次付息方案

：

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为

6.05%

，

每

1

手

"11

连港

02"

（

面值人

民币

1,000

元

）

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60.50

元

（

含税

）。

4

、

付息时间

：

(1)

集中付息期

：

自

2014

年

9

月

26

日起的

20

个交易日

。

(2)

常年付息

：

在集中付息期未领取利息的投资者

，

在集中付息期结束后仍可

到托管其债券的营业网点领取利息

。

5

、

付息对象

：

截止债券登记日下午收市后

，

持有

"11

连港

02"

的投资者对其托

管账户所记载的

"11

连港

02"

余额享有本年度利息

。

三

、

付息办法

：

（

一

）

本期债券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流通部分的付息办法

托管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券

，

其付息资金由中央国债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划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

债券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

，

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

。

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

，

应在付息日前将

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

因债券持有人资金

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而不能及时收到资金

的

，

发行人及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

（

二

）

本期债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部分的付息办法

1

、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购买本期债券并持有到债权登记日的投资者

，

利息款

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清算系统进入该投资者开户的

证券公司的登记公司备付金账户中

，

再由该证券公司将利息款划付至投资者在该

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中

。

2

、

从发行市场购买本期债券并持有到债权登记日的投资者

，

在原认购债券的

营业网点办理付息手续

，

具体手续如下

：

A．

如投资者已经在认购债券的证券公司开立资金账户

，

则利息款的划付比照

上述第

1

点的流程

。

B．

如投资者未在认购债券的证券公司开立资金账户

，

请按以下要求办理

：

（

1

）

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办理利息领取手续时

，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

，

根据原认

购债券的营业网点要求办理

；

（

2

）

本期债券机构投资者办理利息领取手续时

，

应出示经办人身份证

，

并提交

单位授权委托书

（

加盖认购时预留的印鉴

）

正本

、

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该机

构投资者公章

）

和税务登记证

（

地税

）

复印件

（

加盖该机构投资者公章

）

以及经办人

身份证复印件

；

（

3

）

如投资者原认购网点已迁址

、

更名

、

合并或有其他变更情况

，

请根据托管

凭证上注明的二级托管人名称或加盖的公章

，

咨询该二级托管人

。

四

、

关于本期债券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征收

（

一

）

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

和

《

企业债券管理条例

》

等相关法规和

文件的规定

，

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就其获得的债券利息所得缴纳企业债券利息

个人所得税

。

本期债券发行人已在

《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1

年第二期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

中对上述规定予以明确说明

。

按照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

知

》（

国税函

[2003]612

号

）

规定

，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

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

请各兑付机构按照个人

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做好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工作

。

如各兑付机构未履行上述债

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

，

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兑付机构自行承

担

。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征缴说明如下

：

（

1

）

纳税人

：

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

2

）

征税对象

：

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

3

）

征税税率

：

按利息额的

20%

征收

（

4

）

征税环节

：

个人投资者在付息网点领取利息时由付息网点一次性扣除

（

5

）

代扣代缴义务人

：

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付息网点

（

6

）

本期债券利息税的征管部门

：

各付息网点所在地的税务部门

（

二

）

关于向非居民企业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持有

"11

连港

02"

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

（

其含义同

《

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

根据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所得税法

》

及其实施条例

、

200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

《

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

缴管理暂行办法

》（

国税发

[2009]3

号

）

以及

2009

年

1

月

23

日发布的

《

关于中国居

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

、

红利

、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

国税

函

[2009]47

号

）

等规定

，

非居民企业取得的发行人本期债券利息应当缴纳

10%

的企

业所得税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按

10%

的税率代扣相关

非居民企业上述企业所得税

，

在向非居民企业派发债券税后利息

，

将税款返还债

券发行人

，

然后由债券发行人向当地税务部门缴纳

。

五

、

有关当事人

1

、

发行人

：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

大连市中山区港湾街

1

号

法定代表人

：

惠凯

联系人

：

纪文

联系电话

：

0411-87599876

邮编

：

116001

2

、

主承销商

：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C

座

2

层

法定代表人

：

陈有安

联系人

：

杨煜麒

联系电话

：

010-83574534

邮政编码

：

100033

3

、

托管人

：

（

1

）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金融大街

10

号

法定代表人

：

刘成相

联系人

：

骆晶

、

李振铎

联系电话

：

010-88170742

、

010-88170208

邮政编码

：

100030

（

2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

：

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166

号中国保险大厦

3

层

联系人

：

徐瑛

、

王瑞

联系电话

：

021-68870114

、

021-38874800-8264

邮政编码

：

200120

4

、

其他负责付息和兑付工作的证券公司

投资者可以到下列互联网网址查阅本付息公告

：

http://www.sse.com.cn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九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512� � �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2014—060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８

日收

到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蔡小如先生减持股份的通知

：

蔡小如先生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８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份合计

３

，

７０４

，

８２０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５％

。

减持具体情况如下

：

一

、

股东减持情况

１

、

股东股份减持情况

：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

元

）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比例

（

％

）

蔡小如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１７．２１ １

，

６７５

，

９２５ ０．４７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１６．７９ ８２８

，

８９５ ０．２３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８

日

１６．５０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３４

－－ －－ ３

，

７０４

，

８２０ １．０５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至本次减持前

，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蔡小如先生

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

２

、

本次减持前后的持股情况

：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持有股份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持有股份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蔡小如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８５

，

６９５

，

２００ ５２．４１ １８１

，

９９０

，

３８０ ５１．３７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６

，

４２３

，

８００ １３．１０ ４２

，

７１８

，

９８０ １２．０６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３９

，

２７１

，

４００ ３９．３１ １３９

，

２７１

，

４００ ３９．３１

二

、

其他相关说明

１

、

此次减持后

，

蔡小如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１８１

，

９９０

，

３８０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１．３７％

，

蔡小如先生仍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均不发生

变化

。

２

、

蔡小如先生此次减持符合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

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规范运作指引

》

及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３

、

关于股份变动承诺及履行情况

：

（

１

）

蔡小如先生于首次公开发行股份锁定承诺事项

：

自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之日起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

）

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

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亦不以任何理由要求公司回购其持有的公

司股份

。

本承诺已履行完毕

。

（

２

）

蔡小如先生作为公司董事长承诺事项

：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

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其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

，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

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

本承诺正在履行中

，

此次减持不存在违反股份锁定承诺的情况

。

４

、

蔡小如先生未在相关文件中作出最低减持价格的承诺

。

５

、

蔡小如先生承诺

：

自本次减持之日起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

的股份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

６

、

公司将督促蔡小如先生按照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

三

、

备查文件

蔡小如先生关于减持达华智能股票的告知函

。

特此公告

。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九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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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８

日收

到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蔡小如先生的通知

：

蔡小如先生质押给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

１４

，

８６０

，

０００

股

（

占其本人持股

总数的

８．１７％

，

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４．１９％

）

高管锁定股份已办理完解除质押手续

，

其中

：

３

，

７１０

，

０００

股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１

日办理完解除质押手续

，

１１

，

１５０

，

０００

股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６

日办理完解除质押手续

。

蔡小如先生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将其所持公司股份中的

３

，

７１０

，

０００

股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

，

质押给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融资

（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６

日在指定信息媒体披露的

《

达华智能

：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

业务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３－０６８

）；

蔡小如先生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６

日将其所持公

司股份中的

１１

，

１５０

，

０００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质押给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

行融资

（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在指定信息媒体披露的

《

达华智能

：

关于公

司控股股东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３－０６９

）。

另因公司股

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办理解禁

（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在指定信息媒体

披露的

《

达华智能

：

关于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３－

０８３

），

该笔质押股份性质已变更为高管锁定股

。

截止本公告出具之日

，

蔡小如先生持有公司

１８１

，

９９０

，

３８０

股股份

，

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

５１．３７％

，

其中

：

无限售流通条件股份

４２

，

７１８

，

９８０

股

，

占其本人持股总数

的

２３．４７％

，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２．０６％

；

高管锁定股份

１３９

，

２７１

，

４００

股

，

占其本人

持股总数的

７６．５３％

，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３９．３１％

。

截止本公告出具之日

，

蔡小如先生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共计

１０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

，

占蔡小如先生所持公司股份总额的

５８．４６％

，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３０．０３％

，

其中

：

处于质押状态的无限售流通条件股份

０

股

；

处于质押状态的高管锁定股份

１０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

，

占蔡小如先生所持公司股份总额的

５８．４６％

，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３０．０３％

。

备查文件

：

《

交易交割单

》

特此公告

。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九月十九日


